
台灣基督長老教會重新教會獎助學金申請要點 
 
一、目的： 

本堂為獎助就讀公私立大學院校、高中（職）優秀學生努力向學，特設置獎學金

以資鼓勵。 
二、申請資格： 

1. 凡本人或家長設籍在本堂之子女，且熱心出席聚會、參與教會事工者。 

2. 就讀一般大專院校（包括五專四、五年級，二、三專），高中、職（包括五專一、二、

三年級），學年成績總平均分數：大專、高中（職）80 分以上，暨操行 80 分以上者。 

3. 熱心出席聚會、參與教會事工者可獲優先審核。 

4. 第一項資格以外之特殊案例，得提小會審核，個別辦理。 

三、獎學金： 

1. 研究所２名，每年每名 5,000 元。（本會就讀神學院者僅限申請門徒基金） 

2. 大學６名，每年每名 5,000 元。 

3. 高中８名，每年每名 3,000 元。 

4. 在預算內名額可流通。但不常出席聚會者，酌發禮物鼓勵。 

四、助學金：低收入戶之子女得專案申請，經審查通過後酌發助學金，以表關懷。 

五、評審： 

由小會指派評審小組審核；10 月初完成審核，10 月中旬於主日禮拜中頒發。 

六、申請日期： 

每年自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止向辦公室領表申請，逾期不受理。 

七、附註： 

1. 本要點經小會決議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小會得以修訂。 

2. 最新修訂日期 2004 年 10 月 10 日。 

 

 
台灣基督長老教會重新教會獎助學金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家長姓名 是否設籍 住  址 / 電  話 

  
本人□是 □否 

父母□是 □否 
 

就讀學校/系所 年    級 本學年期間 
本學年學業 

總平均分數 

本學年 

操行成績

 

 
 

      學年度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申請獎學金類別 申請助學金類別 ※輔導推薦 
審核小組 

審核意見 

獎助學金

核發金額

□公私立研究所 

□公私立大學 

□公私立中學 

□低收入家庭 

□個案 
 

 

 

 

 

 

 

※熱心出席聚會、參與教會事工者，請團契輔導簽名推薦。 

 


